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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89号提案的答复
社会和法制委：

您们好!首先感谢您们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快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提案收悉。

截止目前，全市共登记社会组织2024个（社团534个、民非1489个、基金会1个），其中市属社会组织473个（社团252个、民非220个、基金会1个）。其业务活动涉及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人社、民政、农业及农村发展等众多领域。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针对您们提出的建议，根据自身职责和工作实际情况，现就有关建议答复如下:

一、及时出台政策，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为推进我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城乡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2019年我们就制定下发《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管理与培育发展通知》。2020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省民政厅也下发《河南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我们又及时转发《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正确引导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规范登记，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截止目前， 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社区社会组织82个，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913个，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16663个。     

二、以党建促引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坚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党建工作同规划、同推进。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全过程，扎实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要求社区社会组织在登记时，在社区社会组织《章程示范文本》中增加党建内容，将社会组织党建情况纳入到社会组织评估考核体系中，同时采取单独建、联合建、派驻党建指导员方式，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通过抓党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更好的发挥服务社会作用。

三、突出居民需求，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社区与居民的桥梁和纽带，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管理社区事务、参与社区议事、享受社区服务。从突出服务居民的角度出发，鼓励和支持社区居民成立一批机制健全、社会公信力强、有广泛代表性或较强影响力的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和社区服务品质。大力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让社区的每一位居民都参与到社区服务中，逐步提高社区居民民主意识，真正推动整个社区社会组织的壮大与发展。

四、完善培育机制，助力社区社会组织壮大

多措并举，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一是“简化程序、分类管理”。符合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要依法登记；对规模较大但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管理；规模较小、组织松散的社区社会组织，由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委员会对其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对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研究制定管理工作规程，细化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指导街道（乡镇）、城乡社区落实相关要求；二是加大培育扶持力度。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不断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从而使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得到有效推动；三是创新帮扶和培养方式。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城乡社区服务整体工作布局中，充分利用社区有利资源，依托政务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便利条件，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在不影响业务正常开展的情况下，若干个社区社会组织可申请登记在同一活动场所，或与同一社区的社团合署办公。

五、参与社区治理，激发社区社会组织活力

将社区社会组织培养和发展纳入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积极探索社区“社工+义工”联动机制，支持和鼓励社区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服务的组织，使社区居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同时也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六、以法规范管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持续发展

根据《条例》规定，严格按照社区社会组织章程示范文本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各项制度，社区社会组织必须在章程范围内组织开展工作，确保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加大社区人才建设扶持力度，积极培育社工骨干，提高社工队伍整体水平，积极施行全面推行“社工引领义工”模式，在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指导监督下，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平台，围绕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成立社工主导、志愿者为主的专业志愿服务队，逐步实现社区志愿服务的项目化、长期化、专业化，培育发展一支人数众多、相对稳定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并使志愿者成为社区自治、居民自助互助服务的主体。着力打造社区社会组织品牌建设，正确引导优秀社区社会组织，树立自己的品牌，通过以点带面方式，推动辖区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离不开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各部门能够大力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为全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十分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您今后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让我们齐心协力，为推动濮阳社会建设共同努力。

2022年6月30日

联系单位：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联系电话：6687006    联系人：晁小艳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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